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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行使香港法例第 1057 章《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法團條例》所賦予的一切企業權利； 

2. 闡述社聯的宗旨、使命和宏願； 

3. 制訂社聯的發展策略及各項政策； 

4. 審議及確認各核心業務的年度計劃及預算； 

5. 制訂社聯的財務政策，審視及確認年度財政報告； 

6. 在有需要時，確認及通過社聯各委員會向外發表的政策立場； 

7. 有權批准或取消社聯機構會員的會籍； 

8. 委任獨立會籍上訴委員會及其主席； 

9. 聘任或在有需要時罷免社聯的行政總裁； 

10. 監察各委員會的工作表現及就社聯的整體工作向周年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及

財政報告。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從機構代表及永久個人會員提名的候選人中，選出最多 16 名或不少於執行委員

會的一半成員； 

2. 4 個常設委員會主席或由其提名人為當然委員； 

3. 不多於 9 位增選成員； 

4. 1 位香港復康聯會代表； 

5. 主席、副主席、義務司庫由互選產生； 

6. 經選舉產生及增選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7. 任何執行委員最多可經選舉連任 2 屆； 

8. 可邀請政府部門及有關團體列席； 

9. 行政總裁及業務總監列席。 

 
交代、報告、會議及立場 

 
1. 執行委員會直接向周年會員大會交代； 

2. 向周年會員大會提交周年工作報告及核數報告； 

3. 執行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6 次會議，會議的法定人數為 6 人； 

4. 執行委員會主席及行政總裁應代表社聯發言，惟在重大及具爭議性的立場上，

應諮詢其他執行委員會成員或機構會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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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發展常設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制訂福利議程以回應社會需要，並倡導有關政策及服務的改善建議； 

2. 與業界辨識服務需要，並知會政府、公眾及其他持分者； 

3. 發動及參與福利規劃、服務提升及財務安排，以反映及凝聚業界的觀點，並根

據社會需要的數據及分析，提出服務解決方案的建議； 

4. 制訂方向和策略以支援及協助服務使用者清楚表達其需要，並參與改善和他們

處境有關的政策和服務； 

5. 與業界推動先導和創新服務以回應社會需要、填補服務缺口，以及加大創意計

劃，以期對社會產生更巨大的影響； 

6. 制訂方向及策略以推廣實證為本的工作手法及優質服務分享，以提升服務質素

及效能； 

7. 促進跨服務及跨界別合作以滿足社會需要； 

8. 加強與國際及地區相關團體的聯繫及交流，以發展本地福利議程、推展相關國

際公約、促進經驗分享，以及提升工作手法。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10 位由全體機構代表及永久個人會員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4 位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或由其提名人為當然委員； 

3. 不多於 2 位增選成員； 

4.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5. 行政總裁及有關總監列席； 

6. 經選舉產生及增選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7.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選連任 2 屆； 

8.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9.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選成為同一常設委員

會之成員。但 4 位因擔任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而成為當然委員者，其所屬的機

構仍可有另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選成為同一常設委員會之成員。 

 
交代、報告、會議及發言 

 
1. 委員會直接向執行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業務計劃； 

2. 委員會每年須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協調各服務專責委員會策劃每年的工作計劃，處理共同的服務規劃和發展事宜，促

進各服務專責委員會對社聯的整體發展策略及各項政策的理解和執行； 

4. 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的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人數的 3 分之 1； 

5. 委員會主席及有關總監或其代表為服務發展常設委員會的發言人，惟在重大及

具爭議性的立場上，應諮詢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行委員會有權確認或否決有

關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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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制訂社會發展議程，並倡議公義和合理的社會政策及立法； 

2. 制訂和統籌社聯有關政策及各項服務研究的方向和策略； 

3. 監察和知會福利界及公眾有關本港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挑戰； 

4. 回應和監察與社會福利及社會發展有關的現有和新建議政策及立法的實施情況； 

5. 制訂方向和策略，讓政策制訂者了解和接納社聯的建議和觀點； 

6. 引入環球社會發展議程及借鑑國際經驗，以發展本地議程及學習海外經驗； 

7. 推動及監察與福利及社會發展有關的國際公約的落實； 

8. 審議及在有需要時跟進「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和「社會發展」專責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及

立場。 
 
範圍 

 
與社會民生及社會發展有關的主要社會政策，包括： 

- 社會福利政策； 

- 醫療政策及融資； 

- 房屋政策； 

- 經濟政策及公共財政； 

- 教育政策。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10 位經全體機構代表及永久個人會員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和「社會發展」專責委員會主席或由其提名人為當然委員； 

3. 不多於 4 位增選成員； 

4.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5. 行政總裁及有關總監列席； 

6. 選舉產生及增選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7.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選連任 2 屆； 

8.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9.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選成為同一常設委 

    員會之成員。但 2 位因擔任專責委員會主席而成為當然委員者，其所屬的機構仍可有另

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選成為同一常設委員會之成員。 

 
交代、報告、會議及發言 

 
1. 委員會直接向執行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業務計劃； 

2. 委員會每年須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綜合轄下的專責委員會的工作計劃，並向執行委員會提交每年業務計劃，協調各專責委員

會的工作，以貫徹社聯的整體發展策略及各項政策； 

4. 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的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人數的 3 分之 1； 

5. 委員會主席及有關總監為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的發言人，惟在重大及具爭議性的立

場上，應諮詢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行委員會有權確認或否決有關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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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發展常設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辨識及推動相關議程以建立一個可持續、具交代、效率和效能的業界； 

2. 促進機構之間的聯繫、溝通及合作； 

3. 促進會員發展、檢討會籍準則及更新會籍狀況； 

4. 監察有關政府和其他主要資助團體的津助或撥款系統的政策和程序； 

5. 辨識機構會員在機構或能力建設方面的需要，提供支援、服務及集體解決問題

的方案； 

6. 支援業界提升及發展能力，以提供有效率和有效能的機構管理及服務提供； 

7. 支援及促進業界在機構管理及服務提供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8. 透過與內地及國際社會服務界的交流及合作，建立平台以促進業界發展。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10 位由全體機構代表及永久個人會員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主席或由其提名人為當然委員； 

3. 不多於 5 位增選成員； 

4.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5. 行政總裁及有關總監列席； 

6. 經選舉產生及增選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7.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選連任 2 屆； 

8.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9.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選成為同一常設委員

會之成員。 

 
交代、報告、會議及發言 

 

1. 委員會直接向執行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業務計劃； 

2. 委員會每年須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的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人數的 3 分之 1； 

4. 委員會主席及有關總監為業界發展常設委員會的發言人，惟在重大及具爭議性

的立場上，應諮詢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行委員會有權確認或否決有關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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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及伙伴常設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制訂方向和策略以推動社聯及業界與其他專業界別和第三部門的社會團體，以

及政府的聯繫，攜手促進社會福利發展； 

2. 在制訂社會議程的過程中，為公眾、包括商界、專業及慈善團體提供發表意見

及參與的平台； 

3. 培養工商企業、專業及慈善團體對社會議程和服務的認同和支持； 

4. 制訂方向和政策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和慈善事業，以建立關懷和可持續的社會； 

5. 提升公眾對社會福利服務的認知、社聯及社福界的形象，以加強公眾的支持； 

6. 提高非政府機構的問責性及透明度，以增強公眾的信心； 

7. 增強公眾教育和參與，攜手共建關懷共融的社會。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10 位由全體機構代表及永久個人會員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不多於 6 位增選成員； 

3.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4. 行政總裁及有關總監列席； 

5. 選舉產生及增選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6.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選連任 2 屆； 

7.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8.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選成為同一常設委 

員會之成員。 

 
交代、報告、會議及發言 

 
1. 委員會直接向執行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業務計劃； 

2. 委員會每年須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的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人數的 3 分之 1； 

4. 委員會主席及有關總監為公眾參與及伙伴常設委員會的發言人，惟在重大及具爭議

性的立場上，應諮詢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行委員會有權確認或否決有關立場。 


